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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
(2026版)
专  项  名  称      学校体卫艺工作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2026年4月

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一、本人自愿申报本课题。本人认可所填写《专项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专项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同意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使用《专项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管理，并对信守以下承诺与约定：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遵守《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科学设计研究方案，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如期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3．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客观、公正、准确地介绍和评论已有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均如实说明。

4．恪守学术道德。研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对课题主持人和参与者的各自贡献均要在成果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不侵占他人研究成果，不在未参与研究的成果中挂名，不为未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填挂虚名。

5．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者尊严，增强公共服务意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声誉，不以课题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6．遵守管理规范。课题研究名称、课题研究组织、研究主体内容、研究成果形式与课题申请书和立项通知书相一致。若有重要变更，必须向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同意。
7．明确课题研究的资助和立项部门。研究成果发表时须在醒目位置标明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五五’规划××年度××××课题（课题批准号：××××）成果”字样，课题名称和类别应与课题通知书相一致。凡涉及政治、宗教、军事、民族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须经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公开发表。
8．标明课题研究的参与者。要以明确方式标明为课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非课题组个人和集体。
9．正确表达科研成果。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规范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及外国语言文字。

10．遵守财务规章制度。合理有效使用课题经费，不得滥用和挪用。课题结题时如实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不报假帐。

二、作为课题研究者，本人完全了解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授权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保留并向有关部门或机构报送课题成果的原件、复印件、摘要和电子版；有权公布课题研究成果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意以影印、缩印、扫描、出版等形式复制、保存、汇编课题研究成果，允许课题研究成果被他人查阅和借阅；有权推广科研成果，允许将课题研究成果通过内部报告、学术会议、专业报刊、大众媒体、专门网站、评奖等形式进行宣传、试验和培训。

申请者（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认真、如实填写，书写要清晰、工整。申请者签章处，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二、本立项申请评审书一式3份及电子版1份。打印与复印请用A3纸中缝装订。封面左上方“登记号”申请人不填。
三、每项课题限报负责人一名。课题负责人系指真正承担课题研究和负责课题组织、指导的研究者。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课题研究工作。
四、填写注意事项

课题名称  应准确、简明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2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选题依据  必须填写“指南题号”。  例如：∣ 依据指南 ∣指南题号 ∣ 二（3）   
研究类型  请选项填写，限报1项。 A.基础理论研究 ； B.应用性研究 ； C.综合性研究 。
最后学历与学位  按最后获得的学历与学位填写。 

所在市  请选项填写，例如：沈阳市。
A.沈阳市；B.大连市；C.鞍山市；D.抚顺市；E.本溪市；F.丹东市；G.锦州市；H.营口市；I.阜新市；J.辽阳市；K.铁岭市；L.朝阳市；M.盘锦市；N.葫芦岛市。

所属系统  指申请人所在单位属性，限报1项。例如：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A.普通本科高等院校；B.高职学院；C.民办高校；D. 中等职业学校；E.市（县、区）科研机构（教师进修学校）；F.中小学；G. 幼儿园；H. 省直属单位；I.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J. 其他教育机构。 

工作单位 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全称填写。联系电话须填写课题负责人电话号码。

课题最终研究成果   例如：研究总报告及工作案例

A. 研究总报告（必含）及  B.资政建议（选填）  C.工作案例（选填）  D.公开发表的论文（选填）  E. 专著（选填）   F. 其他（选填）

五、本立项申请评审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条件支持和管理职责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六、填写中如栏目篇幅不够，可自行加页。若有其他不明问题，请与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咨询。联系电话：（024）86903499 86896402；电子信箱： 86903499@163.com。

地址：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85-3号）

一、基础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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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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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所在市
	
	所属系统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区号）     （单位）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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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三年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时间

	
	
	
	
	

	
	
	
	
	

	
	
	
	
	

	
	
	
	
	

	
	
	
	
	

	
	
	
	
	

	
	
	
	
	

	
	
	
	
	

	
	
	
	
	

	
	
	
	
	

	
	
	
	
	

	
	
	
	
	

	
	
	
	
	


三、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承担的重要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主持人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况

	
	
	
	
	
	

	
	
	
	
	
	

	
	
	
	
	
	

	
	
	
	
	
	

	
	
	
	
	
	


四、课题设计论证

	本课题的界定、省内外研究状况述评（包括对相关政策规定与实践进展情况进行论述与分析）、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限3000字以内，可加页）

	


五、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要参考文献（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限填10项）；课题负责人及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研究时间、研究经费、研究技术设备、所在单位所提供的条件等）。（限1500字内，可加页）

	


六、研究阶段及预期成果

	阶段性预期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最终研究成果（必含课题研究总报告，资政建议、工作案例或公开发表的论文任选）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七、推荐人意见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人，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人须如实介绍课题负责人的科研态度、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和科研条件，并说明该课题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

	姓名        
	
	职称
	
	单位
	
	电话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单位
	
	电话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负责人所填写的《立项申请•评审书》内容完全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职业素质与业务能力适合于主持或参与本课题研究；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课题研究所必需的时间、经费等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九、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执行《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申报的真实性，认可课题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申报资格，同意上报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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